
包头市园林绿化事业发展中心2026年园林中心保安服务及市民公园劳务

服务项目中标（成交）明细

安徽天瑜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受包头市园林绿化事业发展中心委托，采用竞争性磋商进行采购2026年园林中心保安服
务及市民公园劳务服务项目（项目编码：BTZCS-C-F-250249）项目，中标（成交）供应商名称及中标（成交）结果如下：

一、合同包1 （2026年园林中心保安服务项目）
1.1、中标（成交）供应商：包头市泰豪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1.2、中标（成交）总价： 1,221,496.00 元
1.3、中标（成交）标的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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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标单位需保证不出现人员空缺，具体
岗位安排需根据招标人工作需要设置。各类
岗位工资应包含基本工资、人员保险等。

2、工作时间：全体保安人员工作时间及具
体休息时间由招标人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具体
安排。 3、服务责任：因保安人员工作失职
或故意行为或违法犯罪行为造成招标人经济
损失的，中标单位应根据公安机关的立案调
查结果或法院判决，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因中标单位自身原因所引发的一切纠纷，由
中标单位承担所有责任；保安人员在非工作
时间或非工作状态内发生的人身意外或其他
纠纷，由中标单位负责处理；如中标单位挪
用保安人员工资、人员保险等费用，除承担
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外，招标人有权终
止服务合同。 4、在服务过程中，中标单位
的保安人员在合法合规的条件下应服从招标
人的指挥和管理，招标人有权要求调换不适

合相关工作的保安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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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496.001.00项1,221,496.00

二、合同包2 （2026年园林中心市民公园劳务服务项目）
1.1、中标（成交）供应商：包头市鑫艺源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1.2、中标（成交）总价： 1,600,520.00 元
1.3、中标（成交）标的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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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标单位需保证不出现人员空缺，具体岗
位安排需根据招标人工作需要设置。各类岗位
工资应包含基本工资、人员保险等。 2、工作
时间:全体劳务人员工作时间及具体休息时间由
招标人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具体安排。3、服务
责任:因劳务人员工作失职或故意行为或违法犯
罪行为造成招标人经济损失的，中标单位应根
据公安机关的立案调査结果或法院判决，承担
相应的赔偿责任:因中标单位自身原因所引发的
一切纠纷，由中标单位承担所有责任，劳务人
员在非工作时间或非工作状态内发生的人身意
外或其他纠纷，由中标单位负责处理:如中标单
位挪用劳务人员工资、人员保险等费用，除承
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外，招标人有权终
止服务合同。4、在服务过程中，中标单位的
劳务人员在合法合规的条件下应服从招标人的
指挥和管理，招标人有权要求调换不适合相关

工作的劳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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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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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520.001.00项1,600,5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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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天瑜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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